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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

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从五个方面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依法履职情况：一是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推
进平安中国建设；二是坚持服务大局，更好地适应和服务经济
发展新常态；三是坚持司法为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
需求；四是坚持从严管理，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五是
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周强说，2015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一
是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解决立案难问题。二是推进最高
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实现工作重心下移。三是推进跨行政
区划法院建设，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四是推进知
识产权法院建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五是推进司法
责任制改革，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六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
革，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七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提高
司法公信力。八是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法院队

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水平。九是推进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促进司法民
主。十是深化司法公开，
推进阳光司法。

周强从五个方面报告
了 2016 年工作安排：一是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
推动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
实；二是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三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四是继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快建设“智慧法
院”；五是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院队伍，保障公正廉
洁司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从七个方面报告了全国检
察机关一年来的主要工作：一是依法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能，切
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坚定不
移反对腐败，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四是努力增强对
司法活动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五是

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六是坚持从严治检，深入推进司
法规范化建设；七是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检察权在法治轨道上
运行。

关于2016年检察机关工作安排，曹建明说，一是坚持把防
控风险、服务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二是下大力气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切实提高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三是坚持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不动摇，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四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五是深
入推进司法改革；六是打造过硬检察队伍，提升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司法水平。

服务大局司法为民 接受监督补齐短板

有图有文帮你解读“两高”工作报告

“在案件大幅上升和人员基本没有增多的情况下，审判质量效
率有较大提高，来之不易。”对昨天新鲜出炉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齐
奇，高度点赞。

齐奇说，以浙江为例，去年浙江法院收了134.4万件，居全国第
二位，虽然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立案登记制改革和新行政诉讼法
实施等因素影响，案件在不断地大幅攀升，但服判息诉率等反映办
案质量、效率和效果的主要指标还是保持较高水平，“这说明绝大

多数案件的处理是公正的，人民群众是认可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清理“僵尸企

业”的话题受代表委员和老百姓普遍关注。但法院一年受理破产
案件的数量有多少，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我国每年受理破产案件只有2000到3000件之间。浙江法院
去年受理619件，虽然在全国居于前列，但仍有不少“僵尸企业”没
有通过破产程序进行处置。”齐奇说，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
制度，完整的破产法，应该至少包括企业破产法和个人破产法两个
部分。但是，我国目前个人破产制度缺失，可以说是只有“半部破
产法”，这直接导致了企业破产法实施不顺畅。

在此前的全国人代会上，齐奇就曾多次对完善破产制度提出
意见建议。这次两会，齐奇觉得，完善破产制度，尤其是出台个人
破产法，目前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国务院已加快推进全国统一
的“公民代码、企事业代码和不动产登记”等三大基础性制度；另一
方面，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也将覆盖全国范围的多种基本财产并进
入应用，“这些都已经为实施个人破产法创造了条件”。

齐奇建议，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牵头，加快对制定个人破产
法的问题进行调研，及早把个人破产立法纳入立法计划；“可以在
制定或编撰民法典时，就个人破产适用条件和程序转化的相关内
容作出原则规定；也可先行修改企业破产法，增加个人破产程序的
内容，就自然人适用破产程序的条件、个人财产范围的界定、个人
债务的减免、个人债务整理期的权利义务、恶意逃废债务的法律责
任、金融消费者等特定类型自然人破产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上接1版）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齐奇

清理“僵尸企业”不能只有“半部破产法”


